致：       (采购人名称)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盘锦市分公司     
（供应商名称）盘锦宏瑞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合法企业或其他组织，注册地址：      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庄林路西1栋    ，法定代表人：______李志松____。在贵司组织的____（项目名称）人保财险盘锦市分公司2025年春节福利采购项目 _中，我司所使用的“投标专用章/业务专用章”与供应商公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，我司对所使用“投标专用章/业务专用章”的行为和相应责任予以完全承认。特此说明。 
 
 供应商名称： 盘锦宏瑞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    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     （签字或盖章）
日期：2025年1月8日  年  月  日
 
附：
供应商单位公章（印模）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供应商投标专用章/业务专用章（印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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